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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政文〔2021〕148 号

宁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德市

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六条措施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

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各大企业，各大中专院校：

现将《宁德市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六条措施》印发你

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宁德市人民政府文件

宁德市人民政府

2021年 10月 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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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德市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六条措施

为推进我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，引进布局更多产业链企业

项目，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关键零部件生产能力和产业化水平，

特制定以下措施。

一、支持企业入驻园区。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业链项

目入驻我市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园区。一级（核心）制造型产业

链项目以租赁标准厂房方式入驻三屿工业园区，入驻 5 年内可减

免标准厂房基础租金 50%。鼓励一、二、三级产业链项目布局各

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园区，对投资额达到所在县（市、区）供地条

件的产业链项目给予供地支持，其土地出让底价不低于所在级别

基准地价的 70%，同时不低于土地评估价；对投资额低于所在县

（市、区）供地条件的产业链项目，推荐以租赁标准厂房方式入

驻，支持力度最高可参照三屿工业园区相关标准给予适当减免。

二、加大设备投资补助。新建项目生产设备投资额达 500 万

元以上的，在项目建成投产后，由受益财政按生产设备购置金额

（以完税发票为依据，不含税）的 5%给予补助，单个企业补助最

高限额 500 万元。

三、降低生产用电成本。支持产业链企业参与售电侧改革试

点，争取开展电力直接交易。

四、鼓励企业投产增效。产业链企业在本措施有效期内投产

的，自企业投产年度起，连续 5 年由受益财政按照企业当年对本

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的 40%予以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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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扶持企业技术创新。对新获评“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”

“国家级重点实验室”“国家工程（技术）研究中心”“国家质量

奖”的产业链企业，由受益财政分别给予 2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

对新认定“中国驰名商标”、新获评“福建省政府质量奖”的企业，

由受益财政分别给予 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对新获评“省级企

业技术中心”“省（部）级重点实验室”“省级（企业）工程（技

术）研究中心”的企业，由受益财政分别给予 50 万元的一次性奖

励。

六、提高人才保障水平。当地组织部门认定人才的适龄子女

就读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，由企业所在地的县（市、

区）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就近原则统筹安排学校就读。

市新能源汽车产业招商工作专班负责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

业的认定工作。同一奖励或补助遵循就高、从优、不重复享受原

则。对于符合我市产业发展规划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重大项目，按

照“一企一策”原则，另行研究。

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所涉及企业的奖励、补助资格认

定年限自发布之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，2019 年 6 月 28 日

后入驻三屿园区且尚未享受优惠政策的产业链企业可参照本措施

执行，由市工信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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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11 日印发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宁德军分区，各人民团体。

市人大常委会，市政协，市监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，市工商联。


